
附件1

湖北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先进单位评选办法
    为进一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9〕44号）和省委办公厅《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鄂办发〔2010〕28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对象
    全省各级各类党组织。包括市（州）、县（市、区）委，省直各单位党委（党组）、各高等院校党委、各国有大中型企业党委，以及农村、企业、社区、学校、机关基层党组织。
    二、评选标准
    （一）学风推动学习。（1）党委（党组）高度重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情况与班子建设、干部考核任命挂钩，领导班子成员重视学习，带头学习，发挥示范作用；（2）建立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机构，着力推进创建活动，做到有规划、有目标、有制度、有督查、有考核、有投入、有载体，形成浓厚的创建氛围；（3）树立全员学习、学习与工作融合、开放学习、创新式学习的理念，激发广大党员学习的内在动力，自觉把学习作为科学决策、谋划工作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形成自主式学习、研究式学习、开放式学习、互动式学习的氛围，通过学习不断推进对发展新思路、新理念、新途径、新方法的探索与实践；（4）加强学风建设，坚持学习的内容、方法和着力点紧扣科学发展观、紧扣省情、紧扣党员干部思想、紧扣群众关注的热点和各地各单位工作实际，避免空对空、两张皮。
    （二）专题解决问题。（1）坚持以用立学、学以致用，树立问题意识，把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本地区本单位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和改革发展的难题作为学习的重要专题，使专题学习的过程变成研究发展难题、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科学发展的过程；（2）把学习与调研结合起来，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开展调研形成制度，认真撰写高质量的调研报告，使调查研究成为学习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依法执政的重要依据；（3）积极开展研讨式学习，形成深入思考、交流讨论的良好氛围，使研讨式学习成为激发团队智慧、实现系统思考、形成科学决策的重要手段，通过研究式学习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工作创新和事业发展。
    （三）成果检验效果。（1）党员干部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形成一批质量较高的理论成果，学习能力、知识素养、工作本领、创新能力不断提高；（2）自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形成发展战略思路，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发展，领导班子执政能力和科学决策水平不断提升；（3）通过学习，民主集中制得以较好执行，干部思想作风明显改进，党员形象显著提升，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民主测评结果稳步上升，基层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4）通过学习，密切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不断增强服务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能力和水平；（5）通过学习，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三、评选时间
    每两年一次，与全省先进党委（党组）中心组考评同步。
    四、评选方法及程序
    （一）名额分配。由省委表彰的单位，省委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协调小组当年根据创建情况确定一定的表彰名额。各地各单位表彰的数量自行确定。
    （二）申报推荐。（1）各级党组织对照评选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查自评，向主管单位申报。（2）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党委，省直机关工委，省委高校工委，省国资委分别组织检查，向省委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协调小组推荐。
    （三）考核检查。省委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组织考评专班，对被推荐单位进行检查或抽查。
    （四）确定名单并公示。（1）省委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根据推荐、考评、抽查情况，拟定先进单位候选名单，省委宣传部部长办公会审议，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2）省委常委会审核确定省级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先进单位名单。（3）对拟表彰的省级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先进单位在省主要媒体进行公示。
    五、总结表彰
    （一）召开表彰大会，对被表彰单位授予“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先进单位”称号，颁发奖牌和证书。
    （二）考评结果送有关单位，作为对各地各单位科学发展情况及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
    （三）组织省主要媒体宣传推介先进单位。
    六、组织工作
    （一）评选表彰工作由省委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协调小组负责，日常工作由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委宣传部理论处）负责。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党委，省直机关工委、省委高校工委、省国资委分别负责所在地或所属单位的推荐和评选表彰工作。
    （二）评选表彰工作不得向评选对象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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